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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致：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发行人本次发行的特聘专项法律顾

问。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

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

则》《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的有关规定，并按照《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

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相关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的相关文件资料和已存事实进

行了核查和验证，并据此出具了《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信安世纪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法律意见书》《北京市通

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之律师工作报告》和《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2025 年 9 月 5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了“上证科审(再融资)〔2025〕115 

号”《关于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现本所律师就《问询

函》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落实并回复，特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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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未被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修改的内容继续有效，《法律意见书》及《律

师工作报告》中律师声明事项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上下文无特别

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使用的简称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中所

使用简称的含义相同。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所必备的

法定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补充法律意见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

任何目的。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首发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及《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按

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出具补充法

律意见如下： 

 

问题 5.2  

请发行人说明公司报告期内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是否属于重大违法行

为，是否构成对本次发行上市的障碍。请保荐机构及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

确核查意见。 

回复： 

1、核查过程及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主要执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及子公司主管部门出具的无违法违规的相关证明文件，核

查在日常生产及经营环节中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2）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及发行人及子公司所在地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网站查询相关主体报告期内

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 

2、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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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子公司在报告期内未有受到行

政处罚的记录。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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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信安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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